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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王安

“小骆，今天怎么样啊？”

“正在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呢

……”

这是小骆（化名）和姜琴最近的一

次微信聊天记录。看着小骆一天天变

得开朗、自信，还能与朋友们正常交往，

姜琴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

小骆是一名社区服刑人员，而姜琴是金

华市悦欣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

2018年6月的一天，金华市金东区司法

局接收了一名因盗窃罪被判缓刑的男子小

骆。后来，通过“关心桥驿站”社区矫正服务项

目，作为社工的姜琴认识了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

小骆，并且接手了小骆的帮教工作。

刚接触时，姜琴发现这个小伙子非常自卑，情

绪低落，经常低着头，从不与人交流，集体活动时

他也独自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一天夜里，司法局工作人员发现小骆半夜

不回家，在马路上来来回回走了一个晚上，似乎

有些异常。姜琴得知情况后，马上安排时间对

小骆进行走访。走访过程中，通过让小骆填写

“焦虑自评量表”，这才得知小骆患有中重度的

抑郁症，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也正是这次走访，姜琴找到了小骆抑郁

的症结。

三年前，等待了10年的女友，终于答应

了小骆的求婚。正当小骆满心欢喜地地布

置婚房、下彩礼、订酒店、发请柬时，女

友却突然宣告分手。几次挽回失败

后，小骆整日借酒消愁，不务正业，甚

至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后来小骆又

因盗窃罪被判拘役5个月，缓刑1年。

从未想过自己竟成了一名罪犯，小骆开始消沉，害怕见

人，彻夜失眠，多重压力之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今年年

初，正在交往的女友又与小骆发生纠纷，甚至以小骆借钱不

还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连连遭遇感情打击，加上工作不顺

心，家庭关系紧张，小骆的抑郁症愈发严重。

“每次跟小骆联系，他都在家里，几乎从来不出门，没有

工作，也不交朋友，甚至不愿意跟家人交流。”看着小骆的情

况，姜琴急在心里，“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让他走出来。”

对抑郁症患者的帮教，姜琴和她的团队都是第一次。

为了帮助小骆，姜琴开始经常性地与精神科医生、心理

学专家以及有相关经验的同行交流、咨询，再结合小骆的实

际情况，最终确定了帮教方案。

“一方面鼓励他走出家门，比如通过参加公益活动，增加

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缓解抑郁的心情；另一方面鼓励他重新

就业，增强他的自信心。”然而，小骆戒备心很强，帮教起初进

行得很不顺利。

为了打开小骆的心防，姜琴隔三差五找小骆聊天，有时

是上门了解小骆的困难，有时是微信上一句简单的问候，时

不时还安排小骆参加公益活动……时间久了，小骆感受到社

工们的关心，渐渐敞开心扉，聊起自家的琐事、自己的心事。

有一次，小骆主动发来信息：“姜姐，有件事我想听听你

的意见。”原来，母亲帮小骆找了一份工作，但他并不喜欢，又

不想让母亲担心。在姜琴的帮助下，小骆虽然拒绝了这份工

作，但也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此后，姜琴开始把小骆重新就

业计划提上日程。结合小骆的特长和优势，姜琴开始有针对

性地为小骆对接工作。前不久，在姜琴的鼓励下，小骆找到

了一份绘制设计图的工作。

有了新工作，交了新朋友，小骆的心情也渐渐好起来，如

今已经在医生的建议下，停止了药物治疗，开始新生活。

前不久，听说姜琴的团队又接收了一位抑郁症患者，小

骆主动请缨，当起了志愿者，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

这名抑郁症患者走出阴霾。

事件
长春男子买数十箱小龙虾放生

4月6日，网传多名男子在吉林省长春

市西湖及同心湖违规放生数十箱小龙虾。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放生人群在湖边将一

箱箱小龙虾往水中倾倒，一旁泡沫箱中准

备放生的还包括大闸蟹等物种。

据当地水产市场摊主介绍，当事人6

日买下整个市场的小龙虾，而在前一天他

们已经买下大批鱼类。“差不多得有七八万

块钱吧。”据摊主回忆，几名男子表示自己

就是要买来放生，“他们梦见漫山遍野的小

龙虾需要解救。”

针对此事，记者致电长春市渔政处，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4月8日，他们从网上获

悉这一情况，并迅速赶到位于长春城郊结

合处的西湖和同心湖两处事发地。“我们到

那儿的时候，湖边已经看不到小龙虾。据

走访附近村民了解，被男子放生后的小龙

虾因为水温太低，并未进入湖中，而是在岸

边爬行，大部分被随后赶到的村民捡走。”

该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长春气温较低，

湖水温度在0摄氏度上下，非常不适合动

物放生。此外，小龙虾属外来物种，私自放

生行为已涉嫌违规。

记者了解到，此次两处违规放生湖面

为观赏水域，并不涉及居民用水，且放生物

种因气温太低几乎难以存活，所以对当地

水域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警示
多地出台政策向盲目放生亮红牌

违规放生事件并非个例，进入春季以

来，多地已发生类似事件。

云南景洪市政府新闻办4月6日发布

通报，男子岳某从广东佛山购买约40公斤

蛇，之后又花11000元购买了罗非鱼、鳝

鱼、泥鳅，邀约5人于4月5日在景洪澜沧

江边和菜阳河方向山上进行“放生”。

事件发生后，当地森林公安、渔政部门

以及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并紧急搜捕被违

规放生的蛇。4月7日，当地初步确认岳某

运输幼蛇的行为涉嫌非法运输非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已被景洪市森林公安局立

为林业行政案件进行调查。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新闻

办主任常宗波向记者透露，此次放生蛇的

男子岳某是黑龙江籍人，放生属个人行

为。“他在我们当地做房地产生意，放生蛇

主要是为了所谓的求得财运。”他同时表

示，违规放生行为不仅涉嫌违法，对于动物

本身来说，也无异于杀生。

此外，3月21日，十几名吉林市市民

花1万多元在松花江头道码头购买千余斤

活鱼、甲鱼放生于松花江，但很多鱼刚下水

就翻了白肚。

为应对此类违规行为，各地近期相继

出台最严规定——向盲目放生亮红牌。今

年2月，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出通知，今

后四川野外放生外来陆生物种必须依照行

政许可，明确放生种类、数量、放生地点、放

生时间、风险防控、监测评估等。今年1

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规定，三江

源头水域永久性禁止外来鱼种随意放生，

造成严重后果者将获刑。

专家
个人最好不要开展放生活动

事实上，关于动物野外放生活动，我国

早有明确法律规定。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38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

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

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

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

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

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

律责任。

1992年发布并执行至今的《陆生野

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22条规定，放

生单位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

定的科研机构进行科学论证后，报国务

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

批准。

擅自将引进的野生动物放生于野外或

者因管理不当使其逃至野外的，由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针对水生动物，2009年4月开始实施

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中也明确

规定，禁止放流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

物物种，其中包括外来物种等。放流物种

应依法检验检疫合格，确保健康无病害。

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15日向当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增

殖放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

事项，接受监督检查。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表

示，“放生动物本身涉及之前的物种鉴别、

疾病排查、放生环境评估，以及放生之后的

跟踪监测。只有具备专业资质的动物保护

机构才有能力保证动物放生后的存活率并

减小其对原有生态环境的侵扰。所以，个

人最好不要开展放生活动。”

供图：视觉中国

有人放生小龙虾，有人放生幼蛇，这样做真的合适吗？
专家：不科学的放生实际是“杀生”

《北京青年报》熊颖琪

4月6日，有网帖称，数名男子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水产市场购买大量鱼、

小龙虾和大闸蟹，于长春西湖及同心湖违规放生。就在几天前，黑龙江籍男子

在云南省景洪市澜沧江边及该市山上放生共计40公斤幼蛇。

对于近期多发的个人违规放生动物事件，当地主管部门表示，不科学的放

生行为实际上是“杀生”。我国对各类动物放生野外的活动有明确的法律规

定。专家建议，个人最好不要开展此类活动。

连遭感情挫折，小伙深陷抑郁阴霾

社工倾情帮教下，社区服刑的他开启新生活


